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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游情天

本报讯 签了《房屋转让合同》，支付了10万元定金，却突然

得知所买房屋竟是“凶宅”。购房者提出解除合同，但卖房者拒

不退款。怎么办？近日，平湖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1年3月底，张某想买一套二手房，后通过房产中介认

识了王某、沈某夫妇。两人告诉张某，他们想换套面积大一些的

房子，所以着急出售现有的一套面积为86平方米的住宅。

张某看过房后表示满意，马上和王某、沈某夫妇谈妥价格，

双方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约定房屋总价款为135万元。张

某当天就支付了10万元定金。

过了没几日，张某开心地跟朋友说起自己买房的事。没想

到有个朋友提醒他说，这套房子是“凶宅”，曾发生过自杀事件。

张某知道后，立刻通过中介联系王某、沈某夫妇，要求退款

退房。但王某、沈某夫妇表示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不同意退款

退房。多次谈判无果后，夫妇二人拉黑了房产中介，拒绝沟通。

无奈之下，张某向平湖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其与王某、沈某

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并返还定金10万元。

法院调查发现，2021年3月初，王某、沈某也曾卖过这套房

子，并与案外人阮某签订过购房合同。但后来不久，阮某也打听

到案涉房屋发生过自杀事件。为解除购房合同，阮某自愿承担

了5万元的定金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被告王某、沈某曾与案外人阮某解除购房合同，对于案涉房

屋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信息，二人理应知道或应当知道。但王

某、沈某未如实将上述情况告知原告张某，导致张某在违背真

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合同，王某、沈某的行为构成欺诈。

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原告张某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合

同。现案涉合同因被告王某、沈某的过错被撤销，二人应返还

定金10万元。

案件判决后，当事人均未上诉，被告王某、沈某履行了给付

金钱义务。

共绘城市之美
6月12日，余姚市兰江街道姚江社区新文

明实践站联合美院少年机构在姚江社区广场开

展亲子绘画活动。小朋友们以石墩为纸，以“文

明城市”为主题，通过明亮的色彩，以童心展现美

丽城市。 吴大庆 摄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罗沁瑶

本报讯 老梁在宁波象山经营一家杂货店，主要卖日常生

活用品，口碑一直很好。可就在前些天，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找

上门来，说老梁涉嫌虚假广告。

起初，老梁一头雾水，他说自己开店卖东西并没有打广

告。“你是不是通过短视频带货卖蚊香？”经执法人员提醒，老梁

这才想起自己的确在抖音号“厨窗”里发布过蚊香广告。

原来，老梁平时喜欢玩抖音，主要分享生活日常，粉丝约

1500。身边不少朋友通过抖音带货赚零花钱，老梁觉得自己开

店空闲时间多，加上短视频带货无需启动资金，货由上游商家

直接发给消费者，自己没有备货压力，他也想试试。

5月中旬，老梁在自己的抖音号上发布了一条为防蚊虫凝

胶推广宣传的视频，其中提到“纯植物驱蚊香茅 新加坡技术

植物配方研发”。

不到一星期，象山县市场监管局通过网络监测到老梁发布

的广告。当执法人员询问防蚊虫凝胶进货渠道时，发现梁先生

压根没有采购过该凝胶，也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老梁说，在抖音平台只要粉丝达到一定数量便可开通商品

“橱窗”功能，里面有一个“选品广场”版块，带货人可自主选择

将上游公司的产品加入自己的“橱窗”，只要有消费者通过其

“橱窗”链接购买产品便能按10%至20%来赚取佣金。

“我到现在都还没卖出去一单蚊香呢。”老梁说，上游公司

的产品不用经过他就直接发货给消费者，自己只提供一个引流

链接。他对产品的性能、生产厂家等信息一无所知，只是截图

了上游公司提供的广告，加入背景音乐制作成宣传视频，便在

自己的抖音号上发布。

执法人员表示，根据广告法有关规定，老梁销售的蚊香产

品有没有问题还不知道，但他作为广告发布者无法提供相关证

明和证据，涉嫌发布虚假广告。目前，老梁被立案调查，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执法人员说，抖音等短视频社交平台作为新兴网络交易平

台，其交易、宣传模式与传统电商有较大区别。因“橱窗”带货

门槛低，佣金收入可观，将人气流量引流至“橱窗”带货，这种流

量变现模式市场巨大。根据平台显示，仅本案中涉及的“驱蚊

香茅”就有40余万份销量，销售金额不小。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在不了解产品、无法与上级厂商取得

直接联系、缺少产品审查意识的情况下，带货主播进行直播宣

传、发布宣传短视频时，有较高的虚假宣传风险。带货者和消

费者都应注意。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杨煕谨

本报讯 日前，宁波江北一老人因轻信“银行工作人员”，导

致48万元养老钱打水漂。

65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在女儿推荐下，开始关注并购买银行

的投资理财产品，由此结识了银行工作人员姜某。

“马阿姨，最近有一个投资理财产品，收益率6.2％，你要

不要考虑一下。”2017年4月，姜某向马阿姨推荐了一个高收

益的投资理财产品。由于此前多次在姜某介绍下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马阿姨对他的推荐深信不疑。二人在某广场见面

后，姜某向马阿姨详细介绍产品，并承诺按月支付收益，产品

到期后返还本金。心动的马阿姨通过POS机刷卡支付了23

万元购买。之后，马阿姨在姜某的推荐下又陆续买了几款理

财产品。

2021年，因为女儿买房急需用钱，马阿姨在产品到期后要

求取回本金，不料姜某以各种理由推脱。马阿姨心生疑惑，便

到银行网点询问，却被告知姜某早在2018年年初就已经离职，

且银行从未推出过姜某推荐的投资理财产品。马阿姨赶紧向

洪塘派出所报警。据她说，4年间自己累计向姜某支付50余万

元购买理财产品，除了姜某每月支付的共计10余万元“分红”

外，共被骗48万余元。

2022年5月，犯罪嫌疑人姜某被抓获。他交代，因手头拮

据，自己就利用曾是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诱骗马阿姨购买理

财产品，将马阿姨的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用于偿还房贷、购买

奢侈品等。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没钱就去顺手牵羊
这“习惯”代价不小

通讯员 傅顺

本报讯 近日，绍兴市越城公安分局东湖

派出所破获一起电动自行车盗窃案。

嫌疑人黄某交代，自己在绍兴无固定居

所，没钱时就去偷电动自行车，将转卖获得的

赃款用于挥霍。殊不知，黄某早已被民警盯

上，且作案轨迹被监控拍得一清二楚。警方经

研判分析，锁定了黄某的落脚点，并将他抓获。

经查，黄某往往趁四下无人之际，盗窃不

上锁的电动自行车。今年4至5月偷盗电动

自行车9辆，均低价卖给修理店或废物回收人

员，共非法获利2700元，已全部花光。此外，

黄某曾因盗窃被法院判刑8个月。

目前，黄某因多次盗窃，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警民协同抓获盗贼

通讯员 程祺 周震宇

本报讯 日前，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借助群防群治力量，在碗窑乡凤凰村当场抓

获3名盗贼。

当日，凤凰村群防群治巡逻员郑大爷和

几名队员执行夜间巡逻任务时，发现三名形

迹可疑的少年，骑着一辆电动车在村口兜圈，

还时不时朝四周张望。

郑大爷他们赶紧上前了解情况。看到他

们，三名少年十分慌张，始终未能给出合理解

释。郑大爷确定，这三人并非本地村民。为

进一步核实身份、确定三人目的，郑大爷一边

“邀请”三人到村委会休息，一边报警。很快，

城南派出所民警就赶到现场，并从三人衣物

中搜出人民币、外币、电子烟袋等赃物。面对

铁证，三人交代了以“拉车门”的方式盗窃他

人车内财物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黄某、毛某已被

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介绍，今年以来，城南派出所以“融警

务”为载体，推动社区警务和网格化管理对接

融合，组织志愿者、老党员等群防群治力量

“随警作战”，守护辖区安全。

教培机构主动退费？
骗局！

通讯员 陈巧琪 蒋建飞

本报讯 一心想要拿回培训机构的退款，

却着了骗子的道。诸暨的王女士每每想起自

己的遭遇，就悔恨不已。

近日，王女士收到一条来自某培训机构

的短信，称该机构开始最后一批退费，详情咨

询QQ群。王女士一想，自己确实在这家教培

机构报过课程，后来机构倒闭了，还有2000多

元学费没退。于是，她直接申请加入QQ群。

进群后，王女士按照对方发来的二维码

添加了“客服经理”的QQ。对方告诉王女士，

想要退费要根据他们的流程走，需通过“领取

优惠券”的方式获得返利，并让王女士先充值

3000元测试一下账号。王女士照做后，很快

账户里就有了连本带利3300元。之后，对方

为王女士匹配了一次性退费方案——预存1

万元，存好后一次性领取3张优惠券。王女士

存好后，去指定的链接领券，却只领到1张。

“客服经理”告诉王女士，由于她只领了1张

券，系统重新匹配了退费方案，需要再预存3

万元，然后一次性领取3张券才能退回所有的

钱。此时，有些着急的王女士为了将所有钱

拿回来，又预存了3万元。结果，不仅钱没退

回，“客服经理”还要求她继续充值。王女士

这才意识到不对劲，赶忙报警。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付了10万元定金，才知买的是“凶宅”
能不能退款？法院这么判

轻信“银行工作人员”，48万元养老钱打水漂

抖音带货卖蚊香，还没开单就被查
这样带货，当心虚假宣传


